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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认定材料报送及要求

一、非授权委托认定高校

1.身份证明原件。现场受理时须提供有效身份证原件，身份证

遗失的，提供派出所办理的临时身份证原件；港澳台申请人提供

有效期内本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五

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。

2.学历证书原件。网报系统已对教育部认可的国民教育序列学

历自动核验，通过核验的不需提供纸质材料；未通过学历核验的，

材料确认时提供学历证书原件、复印件和学信网上的电子信息备

案表。

国外和港澳台学历现场受理时须提供毕业证和教育部留学服

务中心出具的“学历学位认证书”，且认证书的结论显示“所获学位

证书具有相应的学历”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3.普通话证书。网报时通过校验的可不提供纸质材料；未通过

校验的，分两种处理方式：在校就读期间获得的证书，提供原件

和复印件；非在校就读期间获得的，须同时提供原件、复印件和

相关部门开具的证明。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博士学

位的申请人可不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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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》或《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

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》。院士及入选国家人才计划的高校拟聘

用教师，经学校考核具备教育教学能力的，可不提供。

5.《湖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面试、试讲情况登记表》

（1）最后一栏必须有“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意见”、组长

签名及组织单位公章。

（2）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、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、

具有博士学位者，可不提供。

（3）师范教育类专业须提供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实习

成绩（或教育实习鉴定表）复印件、就读所在学校培养师范生的

资质证明、毕业生名册、当年入学的录取名册等。

6.聘用合同书等证明

（1）学校在岗人员有关证明。

①聘用合同书；

聘用合同书是指人事部门统一制作且具有劳资关系法律效应

的合同依据，劳务派遣和聘书不能视为同效。在岗位及职责的位

置必须注明“专任教师”“辅导员”或含“教学”字样的其他岗位名称；

含“教学”字样的其他岗位须提供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的两个学期

课表（近两年内的）。

合同期限须签订三年且试用期已过，合同截止有效日期须在

2023年 7月 30日之后。

工作单位名称必须与“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”中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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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社保证明；

养老、医疗、失业保险三个险种缺一不可。证明上须体现本

校购买、受理之日前半年购买记录且缴纳状态是正常，并有加盖

社保部门公章。

（2）学校拟聘用的其他人员有关证明（含附属医院临床教学

人员）。

须提供学校聘书、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证书、两年教学

任务证明和外聘单位的聘用合同；具有博士学位且从事医疗执业

活动满 2 年，确实承担了专业课程教学任务的高校附属医院医护

人员申请高校教师资格，暂不要求具备副高以上职称。附属医院

临床教学人员还需提供省卫健委认定资质的相关文件。

7.体检合格证明

（1）体检日期在当年或当前批次受理之日前半年之内有效。

（2）体检表须有医生签名、“合格”结论及医院公章；未签署

结论的视为无效。

（3）学校统一组织在市州以上医院进行。

8.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无犯罪记录情况核查说明

9.湖南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花名册

10.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公示名单

11.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公示结果

二、授权委托认定高校

1.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无犯罪记录情况核查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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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湖南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花名册

3.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公示名单

4.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公示结果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

1.所有复印材料须由各高校人事部门审核，并须在材料首页上

面加盖人事部门的公章，且在每一页右上角加盖“原件已核”印章。

2.经过学校核验的个人申请材料，须按《湖南省 2023年高等

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目录》（见附件 2）顺序依次装订成册（相

关证件原件除外），并附具封面（见附件 3）。

3.各高校按申请人姓名拼音首字母的正序整理所有的材料，并

按照材料顺序填写《湖南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花名

册》（见附件 4，其中联系电话须填写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，使用

A3纸打印）。

4.学校在核查材料时，应要求申请人签署委托书，授权学校教

师资格管理部门代为办理其教师资格认定相关事宜。委托书在材

料确认时一并提交。

5.不按规定填报信息或材料不合要求的，一律不予受理。

6.申请人复印件材料上交后不再退还，请自行备份。

省政务服务大厅教育厅窗口咨询电话：0731-82213032、

8221303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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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目录

序号 材 料 名 称
是否齐全

（打“√”）

1 身份证

2 学历证书

3 普通话证书

4 《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》

或《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》

5 师范教育专业课程和教育实习成绩

6 《湖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面试、试讲情况登记表》

7 聘用合同书等证明

8 体检合格证明

9 委托书

新增材料



－12－

附件 3

湖南省 2023年 高等学校

教师资格认定材料

工作单位：

申请人姓名：

学校人事处

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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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湖南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花名册

申报学校（公章）： 批次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

序

号
姓 名

性

别
出生年月

民

族
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

最高

学历

最高

学位
所学专业

申请任

教学科

专业技

术职务

身体和

健 康

状 况

普通

话

水平

岗前

培训

考试

面

试

试

讲

所在

院系

备

注


